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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6日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2026年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
（下称“春季高考”）高职院校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招生录取（下
称“依学考录取”）、普通高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统一考试（下称“3+证
书”考试）招生网上志愿填报工作相关通知及注意事项，明确志愿填报将于3
月12日14:00至16日12:00进行。 ■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

【填报志愿】

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
根据通知，今年春季高考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

愿，3月12日14:00至16日12:00，考生凭本人普通高

考报名注册账号和密码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

统，结合报考情况选择春季高考“依学考录取”或

“3+证书”考试中的一类填报志愿，使用高考报名时

绑定的手机号码接收短信验证码或人脸核验两种方

式中的其中一种，完成网上志愿填报及确认。志愿

确认实行网上确认，不设现场签名确认环节。投档

录取以考生网上确认的志愿信息为依据。

另外，“依学考录取”“3+证书”考试均实行院

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。一个院校专业

组即为一个投档及录取单位。考生档案投出后，

考生原则上不得申请放弃。

“依学考录取”投档方面，省招生办公室在各

类别最低录取分数线上，按照平行志愿“分数优

先、遵循志愿”原则进行投档。普通类按照考生

2026年第一次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

试语文、数学、英语 3 门科目成绩合成总分（含加

分，下称“学考成绩”）排序情况从高到低依次检索

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。艺体类在考生学考

成绩、专业省统考成绩双上线的基础上，按照考生

合成总分排序情况从高到低依次检索考生填报的

院校专业组志愿。当考生符合所填报院校专业组

的投档条件时，则进行投档。投档后，由高校择优

录取。考生档案一旦投出，将不再检索其后续院

校专业组志愿。

“3+证书”考试分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，按先

本科、后专科顺序进行投档录取。

志愿填报应有合理梯度
通知强调了志愿填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，为

广大考生科学填报支招。

通知提到，志愿填报应有合理梯度。考生在填

报志愿时，要结合自己考试成绩、排位及高校和专业

的往年录取分数、投档最低排位等情况，适当拉开填

报的院校专业组之间的梯度，以提高被录取机会。

其次，要充分了解高校费用标准。部分公办

高校“中外合作办学”专业及民办高校收费较高，

考生务必结合自身家庭经济情况，详细了解清楚

相关高校的学费标准以及奖、贷、助学金情况后再

填报此类高校或专业志愿。

此外，考生要关注“3+证书”考试本科层次职

业技能测试安排。根据省招办有关要求，参加“3+
证书”考试本科层次录取的考生还需参加招生院

校自行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。具体测试报名、资

格审核、测试安排等详见招生院校招生网站。

最后，考生要慎重考虑春季高考录取与夏季

高考录取的关系。报考春季高考招生并被高职

（专科）层次录取的考生，可参加夏季高考本科层

次院校和专科层次定向培养军士院校招生录取，

不能参加除定向培养军士外其他夏季高考高职

（专科）层次的招生录取，也不能参加其他类型的

高职（专科）层次招生录取。

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春季考试
招生志愿填报将于3月12日开始

1.填报志愿。考生须在规定时段内凭本人注册账号和密

码（如忘记登录密码，可通过已经绑定的手机号码重置密码）

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，依照事先填报并校对好的志

愿表，录入所填报志愿的院校代码、院校专业组代码、专业代

码，勾选是否服从调剂选项，并在网上提交。逾期不填报志

愿的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漏报志愿的考生只能在征集志愿阶

段补报有缺额计划的院校志愿。

考生在提交所填报的志愿后，系统将进行数据逻辑校验，

如果出现红色的警告字符，所有志愿将无法提交，请考生仔细

核对院校代码、院校专业组代码、专业代码及专业条件后进行

修改，直至正确为止。修改正确后，考生可保存所填报的志愿，

并进行查看、修改等操作，保存志愿不受次数限制。

2026年起，考生报考“3+证书”考试本科批次志愿时，只

需在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填报，并按招生院校要求上传

有关材料。

2.确认志愿。考生填报并成功保存志愿，确定不再修改所

填报的志愿时，须进行网上确认。考生点击“志愿确认”按钮选

择短信验证码或者人脸核验中的任一种方式进行志愿确认。选

择短信验证码方式的考生将会在手机（高考注册时绑定）收到6
位数字验证码，考生在系统中输入验证码即可完成志愿确认，验

证码有效时间为3分钟，超过有效时间则需重新获取验证码；选

择人脸核验方式的考生，按照提示在摄像头前完成指定的操作，

系统校验操作人与考生本人一致后，即可完成志愿确认。在规

定的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的2小时内（3月16日12：00-14：00），
考生志愿信息不可修改，但仍可以继续完成志愿确认。考生未

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志愿确认的，其志愿无效。

在规定时间内（3月12日14：00至16日12：00），考生在未

进行网上志愿确认前可多次修改所填报的志愿，次数不受限

制；考生首次“确认志愿”后，如有需要可最多进行2次取消志

愿确认，修改志愿并重新确认志愿的机会。当考生确定不再

进行志愿修改时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志愿确认。取

消志愿确认后必须再次进行网上确认，否则志愿无效。

●填报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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